法律判決和社會正義的落差──鎮長稅案的問題
瞿海源
　　汐止鎮鎮長廖學廣因為鎮長稅被法院判重刑十八年，超乎大衆的想像太多。法官可能有其法律的見解與判斷，但此案的初審有這樣的結果，對民間的是非觀念有著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。法官視鎮長稅及其公益用途為貪污行為，恐怕非常多的汐止鎮民不能接受，就是一般人也難以置信。這不只是檢察官原起訴所依據的不是貪污治罪條例，而是法官變更了法條。廖學廣向建築公司徵收鎮長稅，和大財團有正面乃至嚴重的衝突，這樣判處廖學廣重刑，似乎又容易讓民衆產生金權侵蝕社會公平正義的感受。凡此種種，即使判決在法理上站得住腳，卻對社會和價值觀念已釀成傷害。如果依據現在的法律條文和程序，這樣的判決是對的，那麼這樣的司法體系顯然有很嚴重的問題存在，很難有效維護社會的正義和公平。
　　在本質上，汐止鎮向建商索取的費用不只用之於公衆，同時更有意使建商在環境維護上有所回饋，不管中央政府或廖鎮長的政治對手多麼不喜歡，似乎也不能說這樣的作為是重大惡行。即使是這些經費未經政府正式的收支辦法處理，卻也没有證據顯示廖學廣有據為己有或濫用的事實。如果說，這樣做法圖利他人，這所謂的他人即是公衆，即使是利，也是公利而非私利。汐止鎮利用這筆款項將汐止境內許多公共設施，包括山區的遊憩設備，予以更新，大大提升了汐止的環境品質。如此增進公益的作為卻被法官認定為「貪污」行為而加以嚴懲，恐怕是很難令人信服的。
　　法律的判決和社會的認知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差距，實際上牽涉到法律和社會正義之間不能吻合的根本問題。汐止鎮長稅的問題雖是一個特異的例子，但從許多嚴重違反社會正義卻又不受法律制裁的案件來看，法律到底能否維護基本的社會正義就更令人擔心了。例如，自從法務部所謂嚴辦賄選案以來，大家發現，這些案件拖延很長的時日，比廖案十四個月有判決的情形，相差實在大得不得了。縱使有了判決，這麼大的惡行卻判得相當的輕，更令人不解的，有更多的賄選案到今天都還没有下文，甚至有些人擔任賄選而成的民代任期已過了一半。賄選是大家深惡痛絶的惡行，其對社會正義所造成的傷害，對民主政治所產生的阻礙，是極為嚴重的，然而法官們卻也没有「變更法條」來加以嚴懲。
　　高爾夫球場明目張膽侵佔國有地，不只是知犯法犯法，而且是一犯再犯，對台灣環境的破壞更無以復加，也多已難以彌補。但至今也没看到那些神通廣大的業主受到什麼處分。倒是為了偵辦高爾夫球場的案子，折損了一位正直而優秀的檢察官。近來，彰化四信案和國際票券案，除直接犯法之嫌犯被捕外，相關的官員至今也未被法辦。衡量一下這些案件對社會的破壞，包括民心士氣和價值觀念，實在是令人咋舌的。相對於此，廖學廣因鎮長稅案被判處如此重刑，真是驚人的對比。
　　因為汐止建築快速膨脹而財團獲取暴利，廖學廣幾年來一直與財團纏鬥不休。其間容或有廖鎮長本身較特殊的行事風格發生了過大的作用，引起一些爭議，但其在攻擊財團甚至試圖抵制財團方面的努力，多少反應了民間及金權的力量。可是法院這麼一判，倒好像是判財團勝訴似的，對台灣污濁的金權政治無疑是一種鼓勵。

　　歸根究柢，鎮長稅的事是地方財政困難所引發的，也因此有許多鄉鎮政府也跟進，甚至好像也獲得到李登輝總統的注意。這顯然是有關地方自治的政治，尤其是財政的問題。縱使法院無力解決這類問題，也要考量行為人的動機是為公益還是為私利，以貪污重罪來做判定是很難為民間所接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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